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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北市教體字第 10335601500 號 

主  旨：廢止「臺北市體育團體申請出國注意事項」，並自中華民國103年 6月

15 日生效。 

 

局長 林 奕 華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3-

4 樓 

承辦人：陳光熙 

電話：(02)27287393 

傳真：(02)27201978 

電子信箱：oa-0741@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北市地籍字第 10331641301 號 

主  旨：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

第 2點如附件，並自本（103）年 6月 9日起施行。 

說  明：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臺北市政府秘書處、臺

北市政府地政局秘書室（請刊登法令月報）。 

正  本：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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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本：臺北市議會(含附件)、臺北市政府法務局(含附件)、臺北市政府秘

書處(含附件)、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秘書室(含附件) 

 

局長 黃 榮 峰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 

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2)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二三二三０五０００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3)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三三二八四一三００號

函修正第三點及格式一、格式六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4)北市地一字第０九四三一０五三五００

號函修正附件格式一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十二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5)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五三０九一六六００號

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四月二十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5)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五三一０五七三００號

函修正第三點、第十點及格式一、格式三、格式五、格式六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6)北市地一字第０九六三三０一四七００

號函修正全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月三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7)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七三二四九三一００號函修

正（自即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9)北市地籍字第０九九三二九二０九００號

函修正第二點及第十七點 

中華民國一百年三月二十五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100)北市地籍字第一００三０八一八四００

號函修正第十五點、第十六點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0)北市地籍字第一００三三六五八四００

號函修正發布名稱暨第五點(格式二)、第六點、第八點(格式四、五)及第十五點(格式七)，並

自函頒日起施行(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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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北市地籍字第一０一三一六六二六００

號函修正發布第二點、第八點、第九點、第十三點、第十五點、第十八點，並自一百零一年七

月二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二十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3)北市地籍字第一０三三一六四一三０

一號函修正發布第二點，並自一百零三年六月九日起施行 

一、為加強便民服務，使土地登記案件得於本市任一地政事務所跨所申請，特

訂定本要點。 

二、土地登記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得跨所申請之： 

（一）囑託登記。 

（二）逕為登記（住址變更、門牌整編、書狀換給登記、自然人之更名登

記除外）。 

（三）土地總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四）涉及測量之標示變更登記(土地合併除外)。 

（五）消滅登記。 

（六）時效取得登記。 

（七）更正登記（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地址門牌等錯誤

經戶政機關更正有案者及本要點第十三點、第二十二點前段所為之

更正登記除外）。 

（八）依土地法第十二條規定申辦之回復登記。 

（九）私有土地所有權拋棄登記。 

（十）依地籍清理條例及祭祀公業條例清理之不動產登記案件。 

（十一）書狀補給登記。 

（十二）信託登記及信託財產相關之登記案件。 

（十三）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辦理之登記案件。 

（十四）共有物使用管理登記及其相關之登記案件。 

（十五）使用、收益限制約定登記及其相關之登記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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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所）辦理跨所申請登記案件者，應依行政程序

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項及土

地登記規則第三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三、各所接到跨所申請登記案件時，應即收件、計收規費、掣給收據並記載有

關事項於收件清冊（格式一）。 

四、跨所申請登記案件於登記完畢後，須發還（給）之證件，除申請人或代理

人申請郵寄發還（給）者外，應至受理之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受理所）

領取，如未於登記完畢後十日內領取者，應至轄區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

轄區所）領取。 

五、跨所申請登記案件之收件字號以轄區所之字號編列，收件收據並應註明受

理所全銜、電話及地址等資料（格式二），以供申請人查詢。 

六、跨所申請登記案件之地政規費及規費收入憑證，由受理所依臺北市政府地

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項辦理。 

七、各所辦理跨所申請登記案件審查人員如須查調未能跨所線上查詢人工登記

簿、相關登記申請案、八十八年三月一日以前之異動清冊或其他檔案資料

時，應填寫「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調卷單」（格式三），經課

長核定後傳真至轄區所，轄區所應將查調資料影本傳真或以公文交換方式

送交受理所。 

八、跨所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後，認為有補正、駁回情事者，其補正通知書及

駁回通知書（格式四）應註明受理所全銜、電話及地址等資料，駁回通知

書並應註明如有不服處分而提起行政救濟時，應以轄區所為原處分機關。 

九、跨所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辦理登記。其發給申請人之權利書

狀，由受理所加蓋機關印信及首長職銜簽字章，並加蓋「代發」字樣（格

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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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跨所申請登記案件須辦理公告或通知時，由受理所辦理，並通知轄區所。 

前項公告，應張貼於受理所及轄區所門首。 

十一、各所於收受土地登記異議書時，應儘速於案管系統查詢異議標的有無登

記案件申辦中，並通報轄區所，如有申請登記案件，並應同時通知受理

所，該異議書則移（由）轄區所處理。 

跨所申請登記案件收件時，如發現申請標的已辦理異議資料維護者，應

以跨所收件方式將登記案件移回轄區所辦理；如於收件後辦竣登記前，

權利關係人始向各所提出異議，則以公文方式將登記案件移回轄區所辦

理，並副知申請人（或代理人）。但公告期間內提出異議者，由受理所

受理。 

十二、跨所申請登記案件如有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六條或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情事者，於開立補正或駁回通知書時，應加蓋專用騎縫章。 

十三、跨所申請登記案件依法審查，辦理審查人員發現需併案辦理更正登記者，

由受理所辦理。但發現須會測量課調查資料、現場勘查者，應以公文方

式將登記案件移回轄區所辦理，並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 

十四、政府機關對於登記相關事項之函知資料，仍由轄區所受理。 

十五、受理所登記完竣發還（給）文件予申請人後，應將應歸檔之文件、跨所

收件清冊等列冊（格式六）於三日內移回轄區所，如該跨所申請登記案

件申請人於登記完畢後十日內未領件者，應將該發還（給）申請人之文

件併同移回轄區所。但單一收件案件之清償、拋棄、混同等三項無應發

還證件者，無須列印跨所收件清冊。 

十六、跨所申請登記案件經受理所駁回後重新申請登記時，應向原受理所或轄

區所辦理。但申請登記案件經轄區所駁回後重新申請登記時，應向轄區

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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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跨所申請登記案件有下列第一款及第二款事項者，由受理所辦理，有第

三款至第七款事項者，由轄區所辦理： 

（一）辦竣外國人繼承土地法第十七條之土地，其土地管制清冊之填寫。 

（二）非契稅申報移轉案件須檢送登記申請書及登記清冊或分配表影本

替代異動通知書予稅捐稽徵機關者，各該相關文件之影印。 

（三）申請標的已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列冊管理，其停止列冊

管理事宜。 

（四）拍賣登記案件之地價異動事宜。 

（五）有三七五租約登記案件辦竣登記，異動情形之通報事宜。 

（六）欠繳登記費之登記案件，辦理通知繳納事宜。 

（七）欠繳登記費罰鍰之登記案件，受理所影印相關資料送轄區所列管

辦理裁處事宜。 

有前項各款情形時，受理所應於「臺北市○○地政事務所受理跨所登記

案件檔案移送清冊」備註欄敘明。 

十八、跨所申請登記之權利書狀專用紙張管制清冊（格式七），受理所應於列印

權狀之次日產製並核對。 

十九、依本要點辦理跨所申請登記之案件，如發生行政救濟事件、民事訴訟事

件及損害賠償事件時，由轄區所依規定程序辦理。 

二十、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跨所申請登記案件之申請書及其附件時，

由轄區所辦理。但該申請書及其附件尚未移回轄區所保管時，不在此限。 

二十一、跨所申請登記案件經駁回、撤回或依法令規定應予退還已繳之登記規

費時，應由受理所辦理。 

二十二、依本要點辦理之跨所申請登記案件，於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

漏，如該登記案件未移回轄區所，由受理所辦理更正登記，如登記案

件已移回轄區所，則由轄區所辦理更正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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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格式二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人民申請登記案件收據 
初審：           

收件字號      字第    號 共 件 

併案字號  

登記原因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秒 

收件人員  查詢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秒 

地/建號 
   段   小段 

       地號共  筆      建號共  棟 

申 請 人  

代 理 人  

１．申請人領證時請攜帶本收據及身分證明、印章（委託代辦者，代理人身分證明及印章）

至    號櫃檯領取。 

２．通知補正或駁回者，請持第一點規定文件向○○補正櫃檯領取。 

３．本收據請妥慎保管，如有遺失，申請人領證時請攜帶身分證明、印章（委託代辦者，

代理人身分證明及印章），於申請書〔通知領狀〕欄切結收據遺失事由，經核符後發給。

４．電話語音查詢： 

５．本所上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17:00。 

  本所網址：          

  人工電話查詢： 

  檢舉貪瀆專線電話： 

６．申請人或代理人對於申請登記案件如有疑義，請逕向初審洽詢。 

７．本案如需會外機關審查或函詢相關機關者，查詢日期應另加計公文處理作業時間。 

本申請案轄區所為臺北市△△地政事務所（地址：臺北市○○區○○○路○○○號○樓，

電話：（02）XXXXXXXX），未於登記完畢後 10 日內領取者，請至轄區所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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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調卷單 

轄區所：           地政事務所 

受理所：           地政事務所（受理案件案號：        字第          號） 

查調資料種類： 

□人工登記簿： 

□土地：     區    段    小段        地號 

部別：□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全部 

登記簿種類： 

□電腦截止前  □重測前  □光復初期  □臺帳 

□日據時期    □其他： 

□建物：    區    段    小段        建號 

部別：□標示部  □所有權部  □他項權利部 

□全部 

登記簿種類： 

□電腦截止前  □重測前  □光復初期  □臺帳 

□日據時期    □其他： 

  

□登記案：    年      字第              號 

□全卷 

□部分： 

□異動清冊： 

□其他： 

資料查復方式：□傳真    □公文交換   

承辦人 
電話：    分機： 

傳真電話：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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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四 

臺北市   路   號  樓 

    地政事務所 

上班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08：30－17：00 

               臺北市  路  號 樓 

                      君 

────────────────────────────── 

臺北市○○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案件駁回通知書 

                               年   月   日 

                            字           號 

受 文 者         君      （代理人    君） 

收件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事由  

收件字號       字第        號 

共   件 

發還文件 □原申請書件於補正時已領回 

□原申請書件全部發還 

 

駁回理由說明： 

  ○○○○○○○○○○○○○○○○○○○○○○○○○○○○○○○○。 

 

本申請案轄區所：臺北市△△地政事務所（地址：臺北市  區  路  號 樓，

電話：    ），如申請退還登記規費者，請向受理所提出；不服行政處分

提起行政救濟時，應以轄區所為原行政處分機關。案件經駁回後重新申請登記

時，應向原受理所或轄區所申請。 

 

申請人應行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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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不服駁回者，得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自本件行政處分

書達到次日起 30 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本駁回通知書影本，向轄區所

遞送（以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並將副本抄送本府訴願審議委員

會，駁回之事由涉及私權爭執者，申請人得訴請司法機關裁判。 

二、申請人為防止其登記申請受到妨害，倘有符合土地法第 79 條之 1 規定之

情形，得於提起訴願或訴請司法機關裁判時，申請預告登記，或依法聲請

法院囑託辦理限制登記，或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規定辦理已起訴事實之

註記登記。 

三、經駁回或裁判確定准予登記之案件，應檢附有關書件，連同駁回通知書或

法院裁判證明文件，重新申請登記，另行收件編號。 

四、依法需計收登記費之案件，於駁回後重行申請時，如已逾法定申請期限及

提起訴願之期限者，應依法計收登記費罰鍰。惟對於法院受理異議之期間、

向政府機關請領證件之期間或其他依法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期間，應予扣

除。 

五、經駁回之登記案件，如其土地或建物權利，於重行申請登記前，經第三人

取得並申請登記完竣，原申請人如欲取得該項權利及保全登記請求權，應

向法院提起塗銷登記之訴及聲請假處分。 

六、土地登記案件依法駁回者，已繳之登記費及權利書狀費，得由申請人於 5

年內請求退還之。申請人於 5 年內重新申請登記者，得予援用未申請退還

之登記費及書狀費。 

 

受理所 臺北市○○地政事務所 （機關首長簽字章） 

（章   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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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 

臺北市○○地政事務所 

土地所有權狀 

          登記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發狀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權狀字號：    字第   號 

所有權人： 

統一編號： 

土地標示： 

坐 落：  區  段  小段 

地 號： 

地 目： 

等 則： 

面 積： 

權利範圍： 

以上土地所有權狀業經依法登記完畢，合行發給本權狀以憑執管。 

本地籍資料管轄機關為臺北市△△地政事務所。 

（受理所機關首長簽字章） 

（代發） 

      （章  戳） 

 

受 理 所 

機關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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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六 

臺北市○○地政事務所受理跨所登記案件檔案移送清冊 

區                         移送日期：    年    月    日 

登記案件檔案及收件清冊 未領案件及收件清冊 

收件日期 收件字號 張數 收件日期 收件字號 張數
備註 

 

 

 

 

 

 

 

 

 

 

 

 

 

 

 

 

 

 

 

      

受理所：○○地政事務所 

承辦人員 

 

 

轄區所：△△地政事務所 

承辦人員 

 

備註：跨所登記案件如有「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

第 17 點情事者，應於備註欄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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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權利書狀專用紙張管制清冊 

                    列印日期：  年  月  日 

 處理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紙張序號 列印張數 權狀字號 收件年字期號 註記 

 

 

 

 

 

 

 

 

 

 

 

 

    

 件數 張數 作廢張數  

土地權狀 

建物權狀 

他項證明書 

合      計 

＜＜列印結束＞＞ 

    列印             核對           管理            課長 



 
 
 
 

臺北市政府公報      103 年第  101  期 
 

 
 

 

1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 

實施要點」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土地登記除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外，得

跨所申請之： 

（一）囑託登記。 

（二）逕為登記（住址

變更、門牌整編、

書狀換給登記、

自然人之更名登

記除外）。 

（三）土地總登記、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 

（四）涉及測量之標示

變更登記(土地合

併除外)。 

（五）消滅登記。 

（六）時效取得登記。 

（七）更正登記（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門牌等錯誤

經戶政機關更正

有案者及本要點

第十三點、第二

十二點前段所為

之更正登記除外）。 

（八）依土地法第十二

二、土地登記除有下列

各款之一者外，得

跨所申請之： 

（一）囑託登記。 

（二）逕為登記（住址

變更、門牌整編、

書狀換給登記、

自然人之更名登

記除外）。 

（三）土地總登記、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 

（四）涉及測量之標示

變更登記。 

（五）消滅登記。 

（六）時效取得登記。

（七）更正登記（姓名、

出生年月日、身

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門牌等錯誤

經戶政機關更正

有案者及本要點

第十三點、第二

十二點前段所為

之更正登記除外）。

（八）依土地法第十二

條規定申辦之回

按土地合併申請複丈者，

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

連、使用性質相同之土

地為限，且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二百二十四條

明定登記機關辦理合併

複丈，得免通知實地複

丈，是以為簡政便民提

升為民服務績效，土地

合併案件援比照跨所登

記之模式辦理跨所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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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申辦之回

復登記。 

（九）私有土地所有權

拋棄登記。 

（十）依地籍清理條例

及祭祀公業條例

清理之不動產登

記案件。 

（十一）書狀補給登記。 

（十二）信託登記及信

託財產相關之

登記案件。 

（十三）依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規

定辦理之登記

案件。 

（十四）共有物使用管

理登記及其相

關之登記案件。 

（十五）使用、收益限

制約定登記及

其相關之登記

案件。 

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

稱各所）辦理跨所申請

登記案件者，應依行政

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三項、臺北市政府組

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

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三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復登記。 

（九）私有土地所有權

拋棄登記。 

（十）依地籍清理條例

及祭祀公業條例

清理之不動產登

記案件。 

（十一）書狀補給登記。

（十二）信託登記及信

託財產相關之

登記案件。 

（十三）依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規

定辦理之登記

案件。 

（十四）共有物使用管

理登記及其相

關之登記案件。

（十五）使用、收益限

制約定登記及

其相關之登記

案件。 

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

稱各所）辦理跨所申請

登記案件者，應依行政

程序法第十五條第二項、

第三項、臺北市政府組

織自治條例第二條第三

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三

條第三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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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9

樓東北區 

承辦人：徐琳斐 

電話：02-27208889 轉 2412 

傳真：02-2759669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0 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綜字第 10331646400 號 

主  旨：「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 條有關父母與未成年子女同為繼承人，依法

定應繼分申請為分別共有繼承登記，仍應依民法第 1086 條第 2 項規

定選任特別代理人之規定，業經內政部以 103 年 5 月 15 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 1036650879 號令核釋，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3 年 5 月 19 日北市地籍字第 10331685900

號函轉內政部 103 年 5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08793 號函辦

理。 

二、旨揭內容刊載於行政院公報第 020 卷第 090 期（詳見行政院公報資

訊網 http://gazette.nat.gov.tw/）。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 (刊登公報不另行文) 

副  本： 

 

市長 郝 龍 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 決行 

 

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 9

樓東北區 

承辦人：徐琳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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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2-27208889 轉 2412 

傳真：02-27596695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綜字第 10331627300 號 

主  旨：有關「市區汽車客運業旅客運送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壹第 2 點之 1 規定，業經交通部以 103 年 5 月 12 日交路字第

10350053941 號公告修正發布，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103 年 5 月 16 日北市交管字第 10311678800

號函轉交通部 103 年 5 月 12 日交路字第 10350053945 號函辦理。 

二、旨揭內容刊載於行政院公報第 020 卷第 087 期（詳見行政院公報資

訊網 http://gazette.nat.gov.tw/）。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 (刊登公報不另行文) 

副  本： 

 

市長 郝 龍 斌 
法務局局長 蔡立文 決行 

 

政 令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戶字第 103315015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林芳妃等 2戶 3人應辦理遷徙登記之催告書。 

依  據：戶籍法第 50 條第 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78、80、8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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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查林芳妃等 2 戶 3 人係遷出未報人口，渠等設籍之建物已拆除、門

牌已註銷。因渠等現住址不明且已出境，致戶籍登記催告書無法依

一般方式送達，遂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催告書受催告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領取。 

三、受催告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60 日內向實際居住地戶所辦理遷入登記，

逾期未辦理將依戶籍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逕為遷至本市大安區戶

政事務所地址。 

 

局長 黃 呂 錦 茹 

 

臺北市戶籍案件公示送達名冊 

編號 受送達人姓名 類別 詳細戶籍地址 

1 林 芳 妃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 昌 國 華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 昌 雅 倫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以 下 空 白   

備註：類別欄請填寫公示送達之項目，如遷徙、出生、死亡…等。.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戶字第 103315020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詹友坤等 17 戶 41 人應辦理遷徙登記之催告書。 

依  據：戶籍法第 50 條第 1項及行政程序法第 78、80、81 條。 

公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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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詹友坤等 17 戶 41 人係遷出未報人口，渠等設籍之建物已拆除、

門牌已註銷。因渠等現住址不明，致戶籍登記催告書無法依一般方

式送達，遂依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催告書受催告人得於公告期間內向本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領取。 

三、受催告人請於公告之日起 20 日內向實際居住地戶所辦理遷入登記，

逾期未辦理將依戶籍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逕為遷至本市大安區戶

政事務所地址。 

 

局長 黃 呂 錦 茹 

 

臺北市戶籍案件公示送達名冊 

編號 受達人姓名 類別 詳細戶籍地址 

1 詹友坤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 詹友啓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 朱胡富美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4 朱義真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5 楊桂慧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6 呂欣城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7 黃森煙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8 方麗珍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9 黃琪惠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0 黃冠傑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1 黃于庭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2 朱庭誼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3 陳慶峰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4 陳冠蓁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5 黃福財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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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受達人姓名 類別 詳細戶籍地址 

16 亓國祥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7 蕭耀璋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8 蔣泉進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19 藍雪娥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0 彭海修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1 王琍甄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2 曹文秩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3 陳禾嘉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4 陳志強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5 廖堯廷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6 柯夏順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7 李富琛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8 廖浩宇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29 王宗維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0 王有慶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1 孫立龍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2 陳慶年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3 蔡明儒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4 廖金裕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5 李功言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6 鄭麗華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7 李諾威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8 李葦恩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39 徐文超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40 徐明峯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41 徐明瑋 遷出未報 臺北市大安區錦泰里 5鄰金華街○號 

 以下空白   

備註：類別欄請填寫公示送達之項目，如遷徙、出生、死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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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北市產業工字第 10331019800 號 

主  旨：公告 103 年度「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

關活動申請須知」受理申請及相關規定。 

依  據：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申請須知

第四點及第五點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補助對象：依法設立於本市並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准立案之本市

工業團體。 

二、補助金額：總額新臺幣 30 萬元（103 年度預算）。 

三、申請期限：自 103 年 6 月 10 日至 103 年 7 月 10 日止。 

四、申請收件單位：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

市府路 1 號北區 1 樓，電話：1999(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561 周

先生，郵寄或親送均可。 

五、相關申請書表，請至臺北市民 e 點通（http://eservice.mytaipei. 

tw/）/業務類別/產業發展類/產業發展局工商服務項下，或至臺北

市民 e點通網頁搜尋關鍵字「補助工業團體」下載。 

六、相關資訊詳見「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

關活動申請須知」。 

 

局長 黃 啟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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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申請須知 

一、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鼓勵及表彰臺北市（以下簡稱

本市）優良廠商與從業人員，創造本市優良廠商品牌效應、增進勞資雙方

和諧、鼓勵廠商善盡社會責任，促進永續發展，特訂定本須知。 

二、補助對象 

本須知之補助對象為依法設立於本市並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准立案之本

市工業團體。 

三、補助要件 

（一）同一活動向兩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

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金額。 

（二）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三）本補助款之經費限於出席及主持費、場地租金及佈置費、文宣及廣

告費、講座及獎牌費、活動設計、表演及網頁、印刷費、膳雜費、

交通費及雜費等支用項目。 

四、補助金額 

（一）本須知所定之補助經費由本局年度預算支應，並由本局每年度公告

之。 

（二）本須知補助之公告申請期限屆滿後，該年度之補助款仍有結餘者，

本局得再次公告受理申請；補助款於公告申請期限前已用罄者，本

局得公告停止受理申請。 

五、申請期限 

受理申請期限，由本局每年度公告發布。 

六、應備文件 

（一）申請補助之團體應於受理申請期限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局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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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書（附件一）。 

2.工業團體設立或許可證明文件。 

3.工作計畫書及電子檔（附件二）。 

4.總經費預算表及電子檔（附件三）。 

5.曾經主辦（或協辦）全國或地方相關活動證明文件影本。 

（二）前項第 1 至 5 款文件應檢具一式 3 份；工作計畫書及總經費預算表

請提供電子檔 1 份；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於每份計畫書左側以上

下裝訂兩針。 

（三）以上文件如為影本，需加蓋申請團體及負責人（或理事長）印鑑章，

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四）應備文件不全者，本局將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事項；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全者，本局得駁回其申請。 

七、審查 

（一）由本局依行政程序就申請案件所參與表揚績優廠商及績優員工相關

活動、過去及預期辦理實績（鼓勵具創新研發績效、善盡綠能環保、

創造就業貢獻或符合社會公益等具體事蹟）、經費編列完整性與合

理性及對本市產業發展之貢獻度等事項進行審查，必要時得邀請專

家學者共同審查。 

（二）申請案件經審查後由本局以書面方式通知。 

八、計畫變更 

（一）經本局審查核定之表揚補助計畫，內容如有變更，受補助團體應於

表揚活動開始 15 日前，檢附下列文件一式 3份報請本局同意。 

1.核准通知函。 

2.變更申請書（附件四）。 

3.變更計畫對照表（附件五）。 

4.變更費用明細表（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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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項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於計畫書左側以上下裝訂兩針。 

（三）本局就表揚計畫之變更是否符合原補助目的，得酌以調整原補助金

額。 

九、申請撥款 

（一）受補助團體應於表揚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若遇年度終了，應於年

度終了前 15 日內），檢附下列文件向本局辦理核銷： 

1.核准通知函。 

2.請領申請書（附件七）。 

3.成果報告書（含表揚活動照片）及電子檔（附件八）。 

4.總經費支出明細表（含支出機關分攤表）及電子檔（附件九）。 

5.支出原始憑證（含填寫支出憑證清冊、支出憑證分項清單、支出

機關分攤表、黏貼憑證表及核銷憑證自主檢核表（附件十）；單據

抬頭之名稱需與獲補助團體名稱相同）。 

6.領據（附件十一）。 

7.撥入帳戶之存摺影本。 

8.表揚活動照片電子檔。 

（二）前項第 1 至 4 款及第 7、8 款文件應檢具一式 3 份、第 5、6 款文件

應檢具一式 1 份；成果報告書及表揚活動照片請提供電子檔光碟 1

份；文件請依順序排列，並於每份計畫書左側以上下裝訂兩針。 

（三）以上文件如為影本，需加蓋受補助團體及負責人（或理事長）印鑑

章，並註明「與正本相符」。 

（四）應備文件不全者，本局將以書面通知限期補正事項；屆期未補正或

補正不全者，本局得不予撥款。 

（五）請領補助款時，所檢附支出原始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並應詳列支出用途，及明列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活動如獲

有其他政府機關補助者，請領補助款時應於申請書上詳實填列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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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機關補助款項之明細，如該機關規定不得重複申請，從其規定。 

（六）經費收支結算請依原始單據、憑證覈實填列報支，其單據抬頭須與

受補助團體名稱一致。本局補助經費之原始憑證留存受補助團體者，

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本

局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

及處理情形，函報本局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本局得依情

節輕重酌減補助款或停止補助 1至 5年。 

（七）受補助團體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

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八）本補助款所衍生之相關稅捐及其他費用由受補助團體自行負擔。 

十、其他應注意（配合）事項 

（一）受補助團體不得以「臺北市政府」或「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之名

義進行募款或其他涉及法律責任之行為。 

（二）申請變更以一次為限，受補助團體非因不可抗力之事由（天災、戰

爭、暴亂、禁運、政府法令限制等）取消表揚活動，本局得視情節

輕重對該團體停止補助 1年至 3年。 

十一、績效管考 

本局得監督及查核受補助團體之計畫執行情形。受補助團體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全部或一部，並追繳全部或部

分補助款： 

（一）檢送之申請文件、執行成果報告或相關附件等有隱匿、虛偽或假

造不實情事。 

（二）補助經費未依核定用途支用或其它有虛報、浮報或欺騙之不實情

事。 

（三）檢附不實之支出憑證辦理核銷。 

（四）推動成效不佳且與計畫預期成效有嚴重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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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經本局同意，擅自變更改善計畫。 

（六）拒絕接受本局監督或查核或執行期間有缺失經本府各權管機關要

求改善，無正當理由拒絕配合或藉故拖延情節嚴重。 

（七）其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受補助團體有前項情形之一者，本局並得視情節輕重，停止受理其申請

或停止其補助一年至五年。 

十二、申請窗口 

（一）請郵寄或親送至服務窗口「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工商服務科」

（地址：11008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 1 號北區 1 樓；電話：1999 

 (外縣市 02-27208889)轉 6561） 

（二）郵寄以郵戳日期為憑；專人親送者應於上班時間內送達，並以收

文所載日期為準，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一、申請書 

附件二、工作計畫書及電子檔 

附件三、總經費預算表及電子檔 

附件四、變更申請書 

附件五、變更計畫對照表 

附件六、變更費用明細表 

附件七、請領申請書 

附件八、成果報告書（含表揚活動照片）及電子檔 

附件九、總經費支出明細表（含支出機關分攤表）及電子檔 

附件十、支出原始憑證（含填寫支出憑證清冊、支出憑證分項清單、支出機關

分攤表、黏貼憑證表及核銷憑證自主檢核表 

附件十一、領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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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申請書 

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

(請填列中/英文名稱)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表揚地點  

申請團體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O)         (H) 

傳真電話  聯絡人（含職稱） 

 

e-mail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基 

本 

資 

料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已︵ 

檢勾 

附選 

書︶ 

 表 

□ 1. 申請書。 

□ 2. 工業團體設立或許可證明文件。 

□ 3. 工作計畫書及電子檔。 

□ 4. 總經費預算表及電子檔。 

□ 5. 曾經主辦（或協辦）全國或地方相關活動證明文件影本。 

注意事項：同一表揚活動向兩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

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金額。 

 

 

此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申 請 團 體 名 稱 ：             （印鑑章） 

負 責 人 （或理事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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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 

相關活動計畫書 

 

 

 

 

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 

（請填列中/英文名稱）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申請團體名稱 ：            （印鑑章） 

負責人（或理事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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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一、申請團體名稱： 

二、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 

（請填列中/英文名稱）  

三、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四、計畫目的： 

五、表揚活動地點： 

六、推行項目：       

七、活動辦法： 

八、宣導網址： 

九、表揚廠商家數及從業人員人數： 

十一、過去實績：（曾經主辦（或協辦）全國或地方相關活動證明文件影本） 

十二、預期績效：（鼓勵具創新研發績效、善盡綠能環保、創造就業貢獻或符合

社會公益等具體事蹟） 

十三、對臺北市產業發展之貢獻度： 

十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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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 

預算表（申請用） 

申請團體名稱：  

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中/英文）：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計 畫 經 費 來 源 

各補助機關名稱及申請單位自籌款 

(請逐一填列) 
金額（新台幣元） 

占計畫總經費 

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款   

其他政府機關(名稱：      )補助款   

   

申請單位自籌款   

合計  100% 

經 費 預 估 明 細 

項目 數量 預算金額 實支金額 

    

    

    

合計  

備註： 

1.實際執行經費如有虛報、浮報或欺騙等情事，本局於核銷時得扣除一部或全

部之補助金額。 

2.同一活動向兩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

請補助之金額。 

 
 

申 請 團 體 名 稱 ：              （印鑑章） 

負責人（或理事長） ：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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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變更申請書 

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 

（請填列中/英文名稱） 

 

 

執行活動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表揚活動地點  

核定函日期文號  

核定補助額度  

申請團體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O)           (H) 

傳真電話  聯絡人 

 

e-maill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變更理由 
 

 

註：請依據變更內容檢附以下資料 

1.變更補助計畫書對照表。 

2.變更活動費用明細表。 

 

 

此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申 請 團 體 名 稱 ：             （印鑑章） 

負 責 人 ：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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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 

變更計畫對照表 

原計畫內容 變更計畫內容 備註

一、申請團體名稱： 

二、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 

（請填列中/英文名稱） 

三、執行期間： 

四、計畫目的： 

五、表揚活動地點： 

六、推行項目：             

七、活動辦法： 

八、宣導網址： 

九、表揚廠商家數及從業人員人數： 

十一、過去實績：（曾經主辦（或協辦）

全國或地方相關活動證明文件影本)

十二、預期績效：（鼓勵具創新研發績效、

善盡綠能環保、創造就業貢獻或符

合社會公益等具體事蹟） 

十三、對臺北市產業發展之貢獻度： 

十四、其他：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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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 

變更費用明細表 

申請團體名稱：  

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中/英文）：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計 畫 經 費 來 源 

 核定內容 變更內容 

各補助機關名稱及 

申請單位自籌款 

(請逐一填列) 

金額 

（新台幣元） 

占計畫總經費

百分比（%） 

金額 

（新台幣元） 

占計畫總經費

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

展局補助款 

    

其他政府機關 

(名稱：  )補助款 

    

     

申請單位自籌款     

合計  100%  100% 

經 費 預 估 明 細 

核定內容 變更內容 

項目 數量 預算金額 項目 數量 預算金額 

      

      

      

合計  合計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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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經查明補助款運用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或欺騙行為之

情事，本局得扣除一部或全部之補助金額。。 

2.同一表揚向兩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

請補助之金額。 

 

 

申 請 團 體 名 稱 ：             （印鑑章） 

負 責 人 ：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撥款請領申請書 

申請補助表揚名稱 

(請填列中/英文名稱)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表揚活動地點  

申請團體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聯絡電話 (O)         (H) 

傳真電話  聯絡人（含職稱） 

 

e-maill  

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基 

本 

資 

料 

申請補助金額 新台幣                 元 

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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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檢勾 

附選 

書︶ 

 表 

□ 1. 核准通知函。 

□ 2. 請領申請書。 

□ 3. 成果報告書（含表揚活動照片）及電子檔。 

□ 4. 總經費支出明細表。 

□ 5. 支出原始憑證（含填寫支出憑證清冊、黏貼憑證表及核銷憑證自主檢核表；單

據抬頭之名稱需與獲補助團體名稱相同）。 

□ 6. 領據。 

□ 7. 撥入帳戶之存摺影本。 

□ 8. 活動照片電子檔。 

注意事項： 

1.經查明補助款運用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或欺騙行為之

情事，本局得扣除一部或全部之補助金額。 

2.同一表揚如獲有其他政府機關之表揚補助，請領補助款時應於申請書上詳實

填列，如該機關規定不得重複申請，則從其規定。 

 

 

此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申 請 團 體 名 稱 ：             （印鑑章） 

負 責 人 （或理事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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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 

相關活動成果報告書 

 

 

 

 

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 

（請填列中/英文名稱）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申請團體名稱 ：            （印鑑章） 

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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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成果報告書 

申請團體名稱  

表揚活動名稱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表揚活動地點                      

補助總額 新台幣                                  元 

活動紀要 

（含活動成果照片；本欄如不敷使用，請另以 A4 空白紙繕寫）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成果統計 

以下僅供參考： 

 

1. 獲頒表揚之廠商及從業人員名冊。 

2. 參加本次活動廠商及從業人員人數。 

3. 參加重要來賓。 

4. 預期成效。  

檢討與建議 

 

 

（本欄如不敷使用，請另以 A4 空白紙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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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相關活動 

總經費支出明細表（請款用） 

申請團體名稱：  

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中/英文）： 

 

執行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    日 

計 畫 經 費 來 源 

各補助機關名稱及申請單位自籌款 

(請逐一填列) 
金額（新台幣元） 

占計畫總經費 

百分比（%）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補助款   

其他政府機關(名稱：      )補助款   

   

申請單位自籌款   

合計  100% 

經 費 支 出 明 細 

項目 數量 預算金額 實支金額 

    

    

    

合計  

備註： 

1.經查明補助款運用成效不佳、未依補助用途支用、虛報、浮報或欺騙行為之

情事，本局得扣除一部或全部之補助金額。 

2.同一表揚如獲有其他政府機關之表揚補助，請領補助款時應於申請書上詳實

填列，如該機關規定不得重複申請，則從其規定。 

 
 

申 請 團 體 名 稱 ：             （印鑑章） 

負 責 人 （或理事長）：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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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補助工業團體表揚績優廠商及從業人員等 

相關活動計畫支出憑證清冊 
 

 

 

 

 

       計畫名稱：                                       

       執行單位：                                      

       補助金額：                                       

       支出憑證自第       號起至第      號止共       張 

 

 

 

 

預算科目 金    額 憑證編號 

   

   

   

   

合    計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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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出 憑 證 分 項 清 單 

 

 

 

 

 

預算科目：  

 

 

 

 

 

支出憑證自第    號起至第    號止共    張 

 

金額：             元整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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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名稱） 

支出機關分攤表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 

分 攤 機 關 名 稱 分  攤  基  準 分  攤  金  額 

      

      

      

      

合              計     

承辦 
人員 

 
 

主辦會計人員 
或其授權代簽人

 
理事長或 
其授權代簽人 

 

附註： 

1.本表由承辦人員依據相關支出機關分攤支付款項填列。 

2.機關在不牴觸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前提下，得依其業務特性及實際需要，

酌予調整本表格式使用。 

 

（團體名稱）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傳 票 編 號   

 
金 額

預算科目 憑證 

編號 
工作計畫 用途別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千百十元

用 途 說 明

 
 

 
     

附件十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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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手 人 會 計 總 幹 事 理 事 長

 

 

 

 

   

（ 黏 貼 憑 證 線 ） 

 

說明： 

1.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 

2.本用紙除「憑證編號」及「預算科目」兩欄由會計部門填列外，其餘各欄由

經辦核銷工作之事務人員填列。 

3.本用紙憑證黏貼線上端有關人員核章欄，得視各機構經理財務工作之實際分

工程序自行增列。 

4.凡提供參考之附件，如不能同時黏貼，則記明某號憑證之附件，按號另裝成

冊一併附送，並於憑證簿封面註明上開另裝附件若干件。 

5.本用紙由有關人員順序核章後，送會計部門辦理經費核銷手續，月終由會計

部門彙總裝訂成冊，依規定程序辦理。 

6.各單位主管請於騎縫處核章。 

 

 

核銷憑證自主檢核表 

項目  檢核內容 備註

發票 發票審核 □ 每張發票需填商品名稱、數量、單價及總價。 

□ 檢視是否填寫開立日期、買受單位統一編號或名稱。 

□ 貨品項目過多(一批):請按名稱、數量、單價及總價格式製表，

貼在發票後方並加蓋申請團體及負責人印鑑章。 

 

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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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檢核內容 備註

□ 發票不得以信用卡方式付款。 

□ 匯(繳)款水單影本，需加蓋申請團體及負責人印鑑章，並註明

與正本相符。  

□ 如為國外公司開立之發票，其發票內容應加註中文翻譯。 

 發票修改

或更換 

□ 非涉及數字金額修改，於修改處蓋發票負責人章。 

□ 阿拉伯數字金額及大寫總金額書寫錯誤，請廠商重新開立。 

□ 三聯式之統一發票，第 2、3聯皆需貼在憑證上。 

 

 收銀機統

一發票處

理 

□ 發票上若無標示商品名、數量、單價等資訊，請用原子筆書寫

後，由受補助團體承辦人核章。 

 

 紙本電子

發票 

□ 檢視是否載明營業人之名稱、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採購

名稱及數量、單價及總價、開立統一發票日期、買受單位名稱。 

 

收據 收據審核 □ 每張收據須填商品名稱、數量、單價及總價。 

□ 金額總數書寫錯誤，應由原出具者劃線註銷更正，並於更正處

簽名證明。 

□ 領款收據請每張加蓋已登所得申請及出納職章。 

□ 匯(繳)款水單影本，需加蓋申請團體及負責人印鑑章，並註明

與正本相符。  

□ 如為國外公司開立之收據，其收據內容應加註中文翻譯。 

 

 收據修改 □ 書寫錯誤，請受款者劃線註銷更正，並於更正處簽名。  

核銷 黏貼憑證 □ 請依本局格式製作黏貼憑證清冊（依科目列冊，另憑證之黏貼

順序請與細目說明之順序相符）。 

 

 送審明細

表 

□ 本局補助團體，請依黏貼憑證日期、傳票編號、計畫名稱、用

途科別、金額製作送審明細表與本局核銷。 

 

 單項費用

由 2 個單

位以上共

同負擔：

□ A.其送局之黏貼憑證金額，僅需填寫本局應負擔之金額。 

□ B.本局負擔之金額較大，應將收據正本黏貼於憑證上。 

□ C.本局負擔金額較小者，黏貼影本並加蓋「與正本相符」章 

□ D.檢附支出機關分攤表。 

 

承辦人：                           業務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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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據 

  茲領到  貴局補助參與「   (申請補助表揚活動名稱)   」經費新臺幣 

   佰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特此領據為憑。 

 

此  致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申請團體名稱：                    

負責人（或理事長）：                

 

 

主辦會計：              簽章： 

聯 絡 人：             簽章：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申請團體及負責人原留印鑑用印處) 

匯款金融機構（註明分行）： 

戶名(應與存摺戶名一致)： 

帳號： 

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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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 10366939801 號 

主  旨：公示送達俞○亮君申請本市信義區三興段 3 小段 171、207、208 地

號等 3 筆土地申請與同地段同小段 168、172、173 地號等 3 筆土地

合併使用案，本市畸零地調處會議（編號：9624）會議通知乙份。 

依  據：依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本公告張貼日起算）。 

二、旨揭協調土地部分土地所有權人（168 地號：余○寶君；172、175 地

號：林○禧君、陳○發君）聯絡地址不詳，以上應受送達人得於公

告期間內於辦公時間，親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向本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臺北市市府路一號南區一樓建照科）領取，或於本公告日起

20 日內洽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表達意見，以維權益。 

 

局長 邊 泰 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 103309630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本府 103 年 2 月 12 日府都新字第 09931918000 號函。 

依  據：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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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20 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駁回王垂寅、王垂弘、劉純甫、蔡篤任、吳富銘、林素玲及魏

良彬君等七人擔任申請人擬具之「擬訂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二小段

147-1 地號等 5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因土地所有權人應

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駁回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 20

日內），前往本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謝玫琪，電話：2321-5696 

#3046，地址：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8號 9樓）領取。 

四、張貼處：１、臺北市政府公告欄。２、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3、臺

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公告駁回王垂寅、王垂弘、劉純甫、蔡篤任、吳富銘、林素玲及魏良

彬君等七人擔任申請人擬具之「擬訂臺北市萬華區華江段二小段 147-1

地號等 5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所有權人遷移地址不明公示

送達名冊 

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王友松   台北市有明町○番地 

王友亮   台北市有明町○番地 

王慶隆   台北市有明町○番地 

何罔市 200 基隆市仁愛區智仁里○鄰延平路○之○號 

李清良 108 台北市環河南路○段○巷○號 

周勝本 104 台北市中山區復華里○鄰龍江路○巷○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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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洵緻 105 台北市松山區民有里○鄰敦化北路○巷○號 

林簡進治 106 台北市羅斯福路○段○巷○之○號 

金仁瑞 204 基隆市安樂區壯觀里○鄰樂利二街○巷○號○樓

郭壽安 108 台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段○巷○弄○號 

黃琴淑 338 桃園縣蘆竹鄉大竹村○鄰大竹圍○號 

新加坡商星展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北分公司 
11049 臺北市信義路○段○號○樓之 B 

李進興 112 台北市北投區榮華里○鄰榮華三路○號○樓之○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 103309620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本府 103 年 4 月 23 日府都新字第 10130962100 號函予黃

偉俊 君等 4人。 

依  據：臺北市都市更新範圍內公有土地處理原則及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

理審議會第 158 次會議決議及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20 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擬訂臺北市信義區祥和段三小段 486-4 地號等 2 筆土地及祥

和段四小段 78 地號等 9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申請報核案，

因土地所有權人黃偉俊 君等 4 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核

准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 20

日內），前往本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蘇宇祉，電話：2321-5696 

#3048，地址：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8號 9樓）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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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貼處：１、臺北市政府公告欄。２、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3、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駁回吳卓倫 君擔任申請人擬訂之「擬訂臺北市信義區祥和段三小段

486-4 地號及祥和段四小段 78 地號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申請報

核一案所有權人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NO 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1 黃偉俊 106 臺北市大安區義安里 7鄰安和路○段○號○樓 

2 鄭瑞明 110 臺北市信義區六合里 20 鄰信義路○段○巷○弄○號○樓 

3 甘國雄 234 新北市永和區桂林里 5鄰竹林路○巷○弄○號○樓 

4 朱春玉 110 臺北市信義區六合里 17 鄰信義路○段○巷○號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 103309629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本府 103 年 4 月 15 日府都新字第 10230974602 號函予吳

志剛 君。 

依  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10（、11）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20 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擬訂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 215 地號等 25 筆土地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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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事業概要案」經本府核准乙案，因土地所有權人吳志剛 君應

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核准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 20

日內），前往本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柯鑑庭，電話：2321-5696 

#3032，地址：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8號 9樓）領取。 

四、張貼處：１、臺北市政府公告欄。２、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3、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有關核准國美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申請人擬具之「擬訂台北市大安

區瑞安段三小段 215 地號等 2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一案所

有權人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NO 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1 吳志剛 106 台北市大安區龍陣里 9鄰和平東路○段○巷○號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 103309619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本府 102 年 8 月 1 日府都新字第 10031775402 號函予鄧水

柳 君等 2人。 

依  據：都市更新條例第 10（、11）條及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80 條、第

8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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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公告日期：20 日（自本公告張貼之翌日起算）。 

二、有關「擬訂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二小段 205 地號等 35 筆土地都市

更新事業概要案」經本府核准乙案，因土地所有權人鄧水柳 君等 2

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以致旨揭核准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三、請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期間內（自本公示送達文張貼牌示處之日起 20

日內），前往本市都市更新處（承辦人：張正，電話：2321-5696 

#3043，地址：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一段 8號 9樓）領取。 

四、張貼處：１、臺北市政府公告欄。２、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3、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市長 郝 龍 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業 務 主 管 決 行 

 

有關核准彭春媛擔任申請人委託鼎昌建築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擬具之

「擬訂臺北市文山區興泰段二小段 205 地號等 35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

概要案」一案所有權人遷移地址不明公示送達名冊    

NO 所有權人 郵遞區號 原投遞地址 

1 鄧水柳   萬盛字溪仔口○○○番地 

2 鄧禮儀   萬盛字溪仔口○○○番地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3 日 

發文字號：北市社老字第 10337093600 號 

主  旨：公示送達金弘光君等 32 人之臺北市老人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自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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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資格審查結果處分函 1份(詳如清冊)。 

依  據：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20 日（自公告之日起）。 

二、本案經本局審查本市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資格受補助對象之地址以

掛號郵寄通知，惟因原址查無此人、遷移新址不明、戶籍逕遷戶所

或國外無法送達，爰依規定辦理公告。 

三、查旨揭清冊所列金弘光君等 32 人，其臺北市老人全民健康保險保

險費自付額補助資格審查之處分函，因無法送達遭郵局退回函件，

現存本局待領。列冊人員得於公告期間內，親自攜帶國民身分證、

印章向本局老人福利科（信義區市府路 1號 2樓北區）領取。 

 

局長 王 浩 

 

老人健保自付額補助審查之處分函清冊 

編號 收件人 地址 發文日期 文號 內容摘要 退回原因

1 金弘光 
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 XXX

巷 XX弄 XX號 X樓 
1030218 AHAA103319041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2 夏桂梅 
臺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X

段 XXX 號 XX樓之 X 
1030409 AHAA1033522100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3 彭育申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 XXX

巷 XX弄 XXX 號 X樓 
1030312 AHAA10333711806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4戶籍遷

至國外

4 朱大昕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X 段

XX巷 X弄 X號 X樓 
1030218 AHAA10331904003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4戶籍遷

至國外

5 張阿屘 
臺北市大安區通安街 XXX

號 X樓之 X 
1030313 AHAA1033371320B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6 胡先覺 
臺北市大安區仁愛路 X 段

XXX 巷 XX號 X樓之 X 
1030317 AHAA103337188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7 陳陵蜀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X

段 XXX 號地下 X層之 XX 
1030312 AHAA10332788305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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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收件人 地址 發文日期 文號 內容摘要 退回原因

8 葉慕良 
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 X

段 XXX 號 
1030312 AHAA103327910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9 陳忠謀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X

段 XXX 號 X樓之 X 
1030312 AHAA103337127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10 陳來發 
臺北市士林區德行西路 XX

之 X號 X樓 
1030421 AHAA10335234608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

址不明

11 黃周彩娥 
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X

段 XXX 巷 X號 X樓 
1030422 AHAA10335556509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

址不明

12 關陳世煊 
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XXX

號 X樓之 X 
1030421 AHAA103352350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13 王孝容 
臺北市萬華區梧州街XX號

X樓之 X 
1030421 AHAA1033523520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14 羅宗賢 
臺北市中山區德惠街XX號

X樓 
1030421 AHAA10335235101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15 張蓮珍 
臺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X

XX號 XX樓之 X 
1030418 AHAA1033523440B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

址不明

16 高聰忠 臺北市華區廣州街XXX號 1030219 AHAA10331906207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17 涂謝和英 
臺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XXX

巷 XX號 XX樓之 X 
1030220 AHAA103319068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18 陳淑枝 
臺北市萬華區桂林路 XXX

號 X樓 
1030318 AHAA1033372000C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19 許嘉榮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 X 段

XX號 
1030313 AHAA1033371300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

址不明

20 葉林茶妹 
臺北市中正區三元街 XXX

號 X樓之 X 
1030326 AHAA103345778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21 蕭幼良 
臺北市中正區連雲街 X 巷

X號 X樓之 X 
1030313 AHAA10333713007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22 李陳金芳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X

段 XXX 巷 XX號 
1030416 AHAA103355603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23 葉惠美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 X 段

XXX 號 X樓 
1030326 AHAA10334577800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24 蔡建家 
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 X

段 XXX 巷 XX號 X樓 
1030417 AHAA103355642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25 蔡瓊仙 
臺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 X

段 XXX 號 XX樓之 X 
1030415 AHAA10334947203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26 洪李旭 臺北市北投區清江路XX號 1030409 AHAA10335219008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

址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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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收件人 地址 發文日期 文號 內容摘要 退回原因

27 李進興 
臺北市北投區溫泉路XX巷

XX號 X樓之 X 
1030421 AHAA10336154804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

址不明

28 楊嘉斌 
臺北市北投區公館路 XXX

巷 XX號 X樓 
1030425 AHAA10336166409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29 陳蔡慧卿 
臺北市北投區承德路 X 段

XXX 巷 XXX 號 
1030424 AHAA10336655003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30 劉曾美玉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XXX

巷 XX號 X樓 
1030425 AHAA10336166408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

址不明

31 廖金陵 
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 X 段

XX巷 XX號 X樓之 X 
1030403 AHAA10335217402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1原址查

無此人

32 李敏忠 
臺北市南港區富康街XX巷

X號 X樓 
1030428 AHAA10336654507

審核臺北市老人健保

自付額補助資格案 

02遷移新

址不明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42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96號 

承辦人：調查員 盧重毓 

電話：02-23116571 

傳真：02-23884324 

電子信箱：luchungyu@tcpd.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刑偵字第 10331031602 號 

主  旨：檢送本局裁罰受處分人麥承恩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

書公示送達公告 1份，請  查照。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副  本： 

 

局長 黃 昇 勇 

本案依照分層負責規定 

授權第二層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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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刑偵字第 10331031601 號 

主  旨：公示送達應受送達人麥承恩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處分書

1份。 

依  據：  

一、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第 2項 

二、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第 3項 

公告事項：應受送達人麥承恩於 103 年 2 月 12 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應

送達之處分書 1 份，現由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地址：臺北市中正區

武昌街 1 段 69 號 10 樓、電話：02-23116571、承辦人：調查員盧重

毓）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前來領取。 

 

局長 黃 昇 勇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2樓 

承辦人：曾鈺婷 

電話：1999(外縣市請撥 02-2720-8889)分

機 1812 

傳真：02-87802696 

電子信箱：bossanova@health.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健字第 103329104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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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檢送本局預告「臺北市 12 個運動中心所屬 1 樓戶外區域，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公告（如附件）1份，請 查照。 

說  明： 

一、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及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辦理。 

二、為維護使用本市 12 個運動中心及其周邊設施民眾之健康權益，營

造無菸環境，本局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預

定公告臺北市 12 個運動中心所屬 1 樓戶外區域，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違反規定於上開禁菸場所吸菸者，將依

菸害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臺幣 2,000 元以上 1 萬元以

下罰鍰。本案另載於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網址：http://www. 

health.gov.tw）衛生局公告網頁。 

三、貴機關對公告內容有任何卓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

報之日起 14 日內（預定 103 年 5 月 30 日刊登），免備文逕以電子

郵件傳送本局承辦人彙辦。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不含衛生局）、臺北市松山運動中心、臺

北市信義運動中心、臺北市大安運動中心、臺北市中山運動中心、

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臺北市大同運動中心、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

臺北市南港運動中心、臺北市文山運動中心、臺北市內湖運動中心、

臺北市士林運動中心、臺北市北投運動中心 

副  本：臺北市議會陳議員彥伯、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含附件) 

 

局長 林 竒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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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健字第 10332910400 號 

主  旨：預告「臺北市 12 個運動中心所屬 1 樓戶外區域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

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項及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第 1項第 13 款。 

公告事項：  

一、為保障民眾健康權益，營造戶外無菸環境，本局依據菸害防制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13 款規定，預定公告臺北市 12 個運動中心所屬 1 樓

戶外區域，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為全面禁止吸菸場所。12 個運動中

心名單及地址如下： 

(一)臺北市松山運動中心：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號。 

(二)臺北市信義運動中心：臺北市信義區松勤街 100 號。 

(三)臺北市大安運動中心：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 3段 55 號。 

(四)臺北市中山運動中心：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 2段 44 巷 2 號。 

(五)臺北市中正運動中心：臺北市中正區信義路 1段 1號。 

(六)臺北市大同運動中心：臺北市大同區大龍街 51 號。 

(七)臺北市萬華運動中心：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 6之 1號。 

(八)臺北市文山運動中心：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 3段 222 號。 

(九)臺北市南港運動中心：臺北市南港區玉成街 69 號。 

(十)臺北市內湖運動中心：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 12 號。 

(十一)臺北市士林運動中心：臺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號。 

(十二)臺北市北投運動中心：臺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1段 39巷 100 號。 

二、違反規定於上開禁菸場所吸菸者，將依菸害防制法第 31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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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處新臺幣 2,000 元以上 1 萬元以下罰鍰。本案另載於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網站（網址：http://www.health.gov.tw）衛生局公告

網頁。 

三、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日

起 14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管理處。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段 15 號 1 樓。 

（三）傳真：(02)87802696。 

（四）電子郵件：bossanova@health.gov.tw。 

（五）電話：1999（外縣市請撥 02-27208889）分機 1812。 

（六）聯絡人員：曾鈺婷。 

 

局長 林 竒 宏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350 號 5 樓 

承辦人：黃榮福 

電話：87126929 

傳真：87121727 

電子信箱：la-an19631012@mail.taipei. 

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三字第 10333114800 號 

主  旨：檢送本局辦理拖吊本市有牌廢棄汽、機車公告（第 103110 次）有關

資料 1 份（本期公告有牌汽車編號：JCY103020006-JCY10302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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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5 輛；有牌機車編號：JMY103020160-JMY103020212 計 53 輛），

詳如附件，請於文到後即惠予張貼公告 1個月周知，請 查照。 

說  明：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規定辦理。 

正  本：臺北市各區公所 

副  本：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惠請協查動保設定惠復)、臺北市

政府秘書處、金協連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局長 吳 盛 忠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三字第 10333114801 號 

主  旨：公告本局（第 103110 次）拖吊有牌廢棄汽、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

號碼 1批。 

依  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本局拖吊有牌廢棄汽、機車之牌照號碼、引擎號碼、拖吊地

點、拖吊時間一覽表（本期公告有牌汽車編號：JCY103020006-

JCY103020010 計 5 輛；有牌機車編號：JMY103020160-JMY103020212

計 53 輛）。 

二、請車主於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本人身分證及車籍資料至新北市樹林

區東豐街 68-1 號洽領（電話：86865794），逾期則以廢棄物處理。 

 

局長 吳 盛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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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處理查報拖吊有牌廢棄汽車公告一覽表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CY103

020006 

PA09CI10

3020015 
9793-QX 1 

1G4NJ52T5

VC430163 
汽車 其它 黑色

大安區永康

街 75 巷 28

號（對面）

103/02/11

13:28 

大安

分局

103/02/18

12:2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黃*陽 

台北市松山

區市民大道

四段 7*號 2

樓 

 

JCY103

020007 

PA08CI10

3020041 
2B-6373 2 打不開 汽車 福特 銀色

北投區磺港

路 196 號（

對面） 

103/02/12

02:18 

北投

分局

103/02/20

08: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許*培 

台北市北投

區大業路２

８*號 

 

JCY103

020008 

PA08CI10

3020046 
CL-5278 2 7K0065574 汽車 國瑞 白色

北投區明德

路 212 號（

對面） 

103/02/14

15:20 

北投

分局

103/02/21

13:3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富*營造

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新北市三重

區溪尾街18 

*號一樓 

車主

領回

JCY103

020009 

PA08CR10

3020045 
9921-YR 2 X2606783C 汽車 福特 藍色

北投區知行

路 293 巷 9

弄 25 號 

103/02/14

07:28 

北投

分局

103/02/21

13:11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宜*縣蘭

陽福利社

區促進會 

宜蘭縣壯圍

鄉壯濱路四

段 3*號 

 

JCY103

020010 

PA04CI10

3020007 
9732-QH 2 T2501666Q 汽車 

NISS

AN
銀色

中正一區泰

安街 3 巷 2

號（對面）

103/02/14

08:52 

中正

一分

局

103/02/24

11:5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許*明 

新北市永和

區豫溪街 95

巷*號 4 樓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處理查報拖吊有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Y103

020160 

PA06MS10

3020009 
ZEE-161 1 

4JM-

221299 
機車 山葉 黑色

松山區延壽

街 330 巷 7

弄 13 號 

103/02/10

15:56 

松山

分局

103/02/19

10:5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于*怡 

高雄市鹽埕

區北瑞街 7

巷124之*號 

 

JMY103

020161 

PA06MS10

3020008 
MAL-497 1 AT145258 機車 三陽 藍色

松山區延壽

街 330 巷 7

弄 13 號 

103/02/10

15:53 

松山

分局

103/02/19

10:5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呂*偉 

嘉義市東區

嘉工新村 3*

號 

 

JMY103

020162 

PA06MS10

3020007 
ECP-569 1 ET240103 機車 三陽 藍色

松山區延壽

街 330 巷 7

弄 13 號 

103/02/10

15:50 

松山

分局

103/02/19

10:51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李*盛 

臺北市松山

區 延 壽 街

330 巷 7 弄

2*號 2 樓 

 

JMY103

020163 

PA06MI10

3020014 
ANP-591 1 FG514793 機車 三陽 深紫

松山區撫遠

街261 巷 16

號 

103/02/12

15:00 

松山

分局

103/02/19

10:38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隆 

台北市松山

區 撫 遠 街

405巷1-*號 

 

JMY103

020164 

PA06MR10

3020013 
NTR-283 1 D3304827 機車 台鈴 紅色

松山區南京

東 路 ５ 段

250 巷 36 弄

25 號 

103/02/12

17:43 

松山

分局

103/02/19

10:19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黃*標 

苗栗縣苗栗

市文山20*號 
 

JMY103

020165 

PA06MR10

3020012 
AOT-072 1 

KW6D-

203716 
機車 光陽 銀色

松山區南京

東 路 ５ 段

250 巷 36 弄

17號(對面)

103/02/12

17:41 

松山

分局

103/02/19

10:1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張*亞 

台北市莒光

路 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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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Y103

020166 

PA14MI10

3020008 
XCW-848 1 FG082566 機車 三陽 黑色

士林區小西

街55號（對

面） 

103/02/12

10:13 

士林

分局

103/02/19

08:48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許*彰 

112 台北市

北投區稻香

路１３５巷*

號 

 

JMY103

020167 

PA14MI10

3020006 
HEX-868 1 RA004623 機車 三陽 藍色

士林區前港

街 126 號（

對面） 

103/02/12

10:06 

士林

分局

103/02/19

08:31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黃*復 

111 台北市

士林區福華

路１２８巷

*號五樓 

 

JMY103

020168 

PA03MR10

3020013 
FMG-477 1 

GY6D-

183277 
機車 光陽 黑色

萬華區東園

街 141 號前

騎樓 

103/02/12

15:08 

萬華

分局

103/02/19

07:56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洪*女 

新北市蘆洲

區長安街１

０８巷３*

號八樓之３ 

 

JMY103

020169 

PA14MI10

3020007 
DJI-685 1 GG105696 機車 三陽 墨綠

士林區前港

街 126 號（

對面） 

103/02/12

10:09 

士林

分局

103/02/19

08:31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宗 

111 台北市

士林區福港

街２１０巷

１８弄*號

二樓 

 

JMY103

020170 

PA12MS10

3020005 
ZVT-811 1 

SB10BG-

103613 
機車 光陽 白紅

文山一區樟

新街 8 巷 9

號 

103/02/12

19:37 

文山

一分

局

103/02/20

09:24 

金協連環

保工程
翁*峻 

台北市文山

區樟新街 8

巷*號 7樓 

 

JMY103

020171 

PA12MS10

3020006 
SLQ-941 1 

4DY-

220695 
機車 山葉 白色

文山一區樟

新街 8 巷 9

號 

103/02/12

18:49 

文山

一分

局

103/02/20

09:24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廖*崢 

台北市文山

區樟新街 8

巷*號 7樓 

 

JMY103

020172 

PA01MS10

3020028 
DQD-821 1 

4WX-

003302 
機車 山葉 黑色

中山區建國

北路２段與

合江街70巷

口南側人行

道 

103/02/13

11:42 

中山

分局

103/02/20

07:4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胡*秀蜜 

台北市信義

區莊敬路44 

*號 3 樓 

 

JMY103

020173 

PA01MS10

3020030 
ASW-372 1 

4TF-

026910 
機車 山葉 藍紫

中山區建國

北路２段 75

巷口北側人

行道 

103/02/13

12:12 

中山

分局

103/02/20

07:26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蔡*達 

嘉義市東洋

新邨９*號 
 

JMY103

020174 

PA01MI10

3020027 
DOW-665 1 

SA10AU-

350286 
機車 光陽 藍色

中山區龍江

路 356 巷 38

號 

103/02/12

12:30 

中山

分局

103/02/20

07:49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鄭*山 

台北市中山

區遼寧街２

２*號三樓 

 

JMY103

020175 

PA01MI10

3020026 
AZU-456 1 P0000323 機車 

比雅

久
綠色

中山區新生

北 路 ２ 段

106 號(前)

103/02/12

10:52 

中山

分局

103/02/20

07:1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S*ARMA.D

EVENDRA 

(迪*達) 

臺北市中山

區錦州街５*

號十一樓之

１５ 

 

JMY103

020176 

PA01MI10

3020031 
AYY-486 1 C1?00272 機車 

比雅

久
銀色

中山區建國

北路２段 75

巷北側機車

停車格 

103/02/13

12:17 

中山

分局

103/02/20

07:24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杜*民 

台北市大同

區延平北路

四段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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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Y103

020177 

PA11MI10

3020007 
DAF-137 1 

3XG-

054513 
機車 山葉 黑紫

內湖區內湖

路２段 179

巷 40 號 

103/02/13

14:44 

內湖

分局

103/02/21

08: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余*晏 

台北市內湖

區環山路二

段１０９巷

８弄*號五

樓 

 

JMY103

020178 

PA11MI10

3020009 
OWC-567 1 BB018586 機車 三陽 藍色

內湖區麗山

街 62 巷 11

弄 8 號 

103/02/13

15:24 

內湖

分局

103/02/21

08:4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黃*珍 

台北市士林

區福港街１

２９巷*號

四樓 

 

JMY103

020179 

PA11MI10

3020006 
AXD-005 1 

4HP-

344437 
機車 山葉 銀色

內湖區內湖

路２段 179

巷 30 號 

103/02/13

14:38 

內湖

分局

103/02/21

08: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羅*君 

新北市新莊

區泰順街４

３巷１*號四

樓 

 

JMY103

020180 

PA11MR10

3020005 
CEW-642 1 

GY6B2-

103113 
機車 光陽 深藍

內湖區新明

路 190 號 

103/02/13

08:36 

內湖

分局

103/02/21

07: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吳*美華 

台北市內湖

區新明路１

９*號４樓 

 

JMY103

020181 

PA03MR10

3020014 
AVR-788 1 

4VP-

101142 
機車 

無廠

牌
藍白

萬華區梧州

街 60 巷 13

號（變電箱

旁） 

103/02/13

10:00 

萬華

分局

103/02/21

14: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弘 

雲林縣古坑

鄉廣濟路12 

*號之 8 

 

JMY103

020182 

PA03MR10

3020015 
CGN-956 1 

SB25AA-

205658 
機車 光陽 黑色

萬華區梧州

街 60 巷 13

號（變電箱

旁） 

103/02/13

10:00 

萬華

分局

103/02/21

14: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徐*龍 

台北市中山

區四平街 5*

號二樓之 3 

 

JMY103

020183 

PA08MR10

3020044 
DLK-151 1 

GR1B7-

180736 
機車 光陽 黑藍

北投區中央

北 路 ４ 段

547 號 

103/02/13

15:20 

北投

分局

103/02/21

11: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璋 

台北市北投

區 知 行 路

202 巷*號 2

樓 

 

JMY103

020184 

PA08MR10

3020042 
CEH-909 1 

KBND-

302326 
機車 光陽 銀綠

北投區中央

北 路 ４ 段

547 號 

103/02/13

15:09 

北投

分局

103/02/21

11: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李*書 

台北市士林

區中山北路

五段 282 巷

2*號 

 

JMY103

020185 

PA08MR10

3020043 
DMK-671 1 P1037608 機車 

比雅

久
藍色

北投區中央

北 路 ４ 段

547 號 

103/02/13

15:18 

北投

分局

103/02/21

11: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張*彥 

台北市中山

區 龍 江 路

387 巷 2*號

2 樓 

 

JMY103

020186 

PA01MI10

3020033 
EEY-617 1 ET624330 機車 三陽 黑色

中山區建國

北路３段 22

巷 4 號前 

103/02/14

09:14 

中山

分局

103/02/21

13: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劉*僕 

新北市汐止

區樟樹二路

３３０巷６

２之*號 

 

JMY103

020187 

PA08MR10

3020048 
NJW-578 1 

VLX1M-

597596 
機車 

偉士

牌
銀色

北投區大業

路 508 號 

103/02/14

20:29 

北投

分局

103/02/21

12:2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東 

台北市中山

區龍江路４

２９巷*號

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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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Y103

020188 

PA03MR10

3020017 
HNC-550 1 

GY6C-

215397 
機車 光陽 黑色

萬華區梧州

街 51 號 

103/02/13

10:00 

萬華

分局

103/02/21

14: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趙*揚 

新竹市成功

路 65 巷*號

4 樓 

 

JMY103

020189 

PA08MR10

3020047 
EDD-619 1 

4JL-

005356 
機車 山葉 紅色

北投區大業

路 508 號 

103/02/14

20:13 

北投

分局

103/02/21

12:2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李*津 

雲林縣二崙

鄉文化路１

５４巷*號 

 

JMY103

020190 

PA01MS10

3020032 
CCB-328 1 M-020471 機車 山葉 粉紅

中山區合江

街71巷6號

103/02/14

09:13 

中山

分局

103/02/21

13:1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玲 

台北市北投

區石牌路一

段１６６巷

９*號三樓 

 

JMY103

020191 

PA03MR10

3020016 
WTX-641 1 

5FH-

310713 
機車 

無廠

牌

黑白

色

萬華區桂林

路 114 號 

103/02/13

10:00 

萬華

分局

103/02/21

15: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怡 

新北市三重

區洛陽街 5*

號五樓 

 

JMY103

020192 

PA02MI10

3020017 
LEL-059 1 

SA20EA-

103820 
機車 光陽 銀灰

大同區長安

西路 303 號

對面 

103/02/14

17:00 

大同

分局

103/02/24

08:28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鄭*樺 

新北市三重

區 仁 美 街

108 巷 4*號

2 樓 

 

JMY103

020193 

PA01MR10

3020035 
UET-935 1 

5FP-

104119 
機車 山葉 藍色

中山區長安

東路１段 15

號 

103/02/14

17:35 

中山

分局

103/02/24

08:44 

金協連環

保工程
王*琼 

新北市永和

區永平路１

７*號３樓 

 

JMY103

020194 

PA03MR10

3020018 
DNQ-989 1 

4DY-

633159 
機車 山葉 白色

萬華區雙園

街 152 巷 2

號（對面）

103/02/15

22:32 

萬華

分局

103/02/24

07:5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洪*信 

彰化縣芳苑

鄉民權路１*

號 

 

JMY103

020195 

PA11MI10

3020010 
FOT-533 1 FG145007 機車 三陽 白色

內湖區民權

東 路 ６ 段

280 巷 45 弄

口 

103/02/15

17:06 

內湖

分局

103/02/24

10:29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翰 

台北市內湖

區民權東路

六段２８０

巷４*號三樓 

 

JMY103

020196 

PA03MR10

3020019 
KEZ-629 1 

4HP-

622326 
機車 山葉 藍色

萬華區艋舺

大道 120 巷

25號前對面

103/02/15

15:57 

萬華

分局

103/02/24

08:09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賴*崇 

新北市永和

區永平路18 

*號九樓 

 

JMY103

020197 

PA11MI10

3020011 
CEU-152 1 FG305913 機車 三陽 藍色

內湖區康寧

路３段 189

巷 155 弄 20

號 

103/02/15

17:17 

內湖

分局

103/02/24

10:4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歐*程 

高雄市三民

區臥龍路７*

號３樓 

 

JMY103

020198 

PA11MI10

3020012 
CHB-709 1 D3322992 機車 台鈴 紅色

內湖區文德

路 66 巷 101

號(前) 

103/02/15

21:58 

內湖

分局

103/02/24

10:08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錢*宙 

雲林縣虎尾

鎮建國一村

６*號 

車主

領回

JMY103

020199 

PA09MI10

3020020 
GQC-409 1 FG527985 機車 三陽 深綠

大安區通化

街 44 號 

103/02/18

13:45 

大安

分局

103/02/25

09:4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祥 

台北市中山

區吉林路１

９９巷２*

號二樓 

 

JMY103

020200 

PA09MR10

3020019 
LMY-108 1 

4DM-

019173 
機車 山葉 紅色

大安區安和

路２段 181

巷23號（停

車格） 

103/02/18

13:37 

大安

分局

103/02/25

09:1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許*碧 

南投縣埔里

鎮西門里中

正路５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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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Y103

020201 

PA09MR10

3020018 
AOM-355 1 P9012641 機車 

比雅

久
黑色

大安區建國

南 路 １ 段

319 號（前

停車格） 

103/02/17

19:56 

大安

分局

103/02/25

08:1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虞* 

台北市大安

區建國南路

一段３１８

巷１弄*號 

 

JMY103

020202 

PA09MR10

3020017 
QTB-160 1 

SC10AD-

105850 
機車 光陽 黑色

大安區信義

路３段 111

巷 6 號對面

停車格 

103/02/16

15:45 

大安

分局

103/02/25

08:2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簡*隆 

花蓮縣吉安

鄉海岸路２

９*號 

 

JMY103

020203 

PA06MI10

3020015 
LYY-570 1 FG400332 機車 三陽 黑色

松山區撫遠

街 386 巷 2

號 

103/02/18

12:41 

松山

分局

103/02/25

10: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朱*鈴 

台北市松山

區 撫 遠 街

390 巷 2*號

4 樓 

 

JMY103

020204 

PA01MI10

3020036 
DPK-712 1 

SA10AU-

319041 
機車 光陽 紅色

中山區渭水

路16號（對

面人行道）

103/02/17

13:12 

中山

分局

103/02/25

08: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喬*實業

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

區渭水路２

*號四樓 

 

JMY103

020205 

PA01MR10

3020040 
CHG-429 1 HG097707 機車 三陽 綠色

中山區民權

西路70巷37

號 

103/02/18

15:21 

中山

分局

103/02/25

08: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娟 

臺北市士林

區新園街７

５巷*號 

 

JMY103

020206 

PA01MR10

3020041 
RDF-201 1 

GR1F-

204441 
機車 光陽 黑色

中山區民權

西路70巷37

號 

103/02/18

15:23 

中山

分局

103/02/25

08: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李*福 

臺北市中山

區民生西路

*號七樓之

一 

 

JMY103

020207 

PA01MR10

3020042 
EFK-326 1 EU049136 機車 三陽 白色

中山區民權

西路70巷37

號 

103/02/18

15:26 

中山

分局

103/02/25

08: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葉*昭 

臺北市中山

區天祥路４

８巷３*號 

 

JMY103

020208 

PA11MI10

3020014 
QFN-993 1 

3XG-

238297 
機車 山葉 黑色

內湖區安美

街 175 巷 6

號（對面）

103/02/16

13:32 

內湖

分局

103/02/25

13: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林*嬌 

新北市五股

區成泰路三

段２７*號

之３ 

 

JMY103

020209 

PA10MR10

3020018 
AZO-338 1 

4VP-

201571 
機車 山葉 白色

南港區重陽

路 166 巷 2

號斜對面巷

口 

103/02/18

14:30 

南港

分局

103/02/25

14: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九*實業

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山

區南京西路

１２巷１*

號地下樓 

 

JMY103

020210 

PA11MI10

3020015 
DTQ-073 1 RL128841 機車 三陽 銀色

內湖區安康

路 106 巷 52

號對面 

103/02/16

13:54 

內湖

分局

103/02/25

13: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林*汶 

新北市新店

區建國路９

７巷*號 

 

JMY103

020211 

PA11MR10

3020016 
MNB-903 1 RR016930 機車 三陽 藍綠

內湖區東湖

路 1 號側面

理髮店前 

103/02/16

10:00 

內湖

分局

103/02/25

13:1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E*IOPOUL

OS.JAMES

.JOHN 

臺北市內湖

區康寧路三

段１８９巷

１４１弄*

號二樓 

 

JMY103

020212 

PA03MR10

3020020 
QRG-826 1 

GR1B7-

104142 
機車 光陽 白色

萬華區艋舺

大道22號機

車格內 

103/02/17

09:40 

萬華

分局

103/02/25

12:1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黃*鳳 

台北市內湖

區內湖路一

段 285 巷 65

弄 29 之*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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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350 號 5 樓 

承辦人：黃榮福 

電話：87126929 

傳真：87121727 

電子信箱：la-an19631012@mail.taipei. 

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三字第 10333115000 號 

主  旨：檢送本局辦理拖吊本市無牌廢棄汽、機車公告（第 103110 次）有關

資料 1 份（本期公告無牌汽車編號：JCN103020003-JCN103020010

計 8 輛；無牌機車編號：JMN103020116-JMN103020157 計 42 輛，詳

如附件），請於文到後即惠予張貼公告 1個月周知，請 查照。 

說  明：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規定辦理。 

正  本：臺北市各區公所 

副  本：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市區監理所(惠請協查動保設定惠復)、臺北市

政府秘書處、金協連環保工程有限公司（均含附件） 

 

局長 吳 盛 忠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4 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三字第 10333115001 號 

主  旨：公告本局（第 103110 次）拖吊無牌廢棄汽、機車 1批。 

依  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之 1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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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公告本局拖吊無牌廢棄汽、機車之引擎號碼、拖吊地點、拖吊時間

一覽表（本期公告無牌汽車編號：JCN103020003-JCN103020010 計

8 輛；無牌機車編號：JMN103020116-JMN103020157 計 42 輛）。 

二、請車主於公告日起 1 個月內持本人身分證及行照或原始車籍資料至

新北市樹林區東豐街 68-1 號洽領（電話：86865794），逾期則以廢

棄物處理。 

 

局長 吳 盛 忠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處理查報拖吊無牌廢棄汽車公告一覽表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CN103

020003 

EA13CS10

3020003 
FG-2703 0 

4DR5-

B015356 
汽車 中華 藍色

南港區松河

街 428 號旁

空地上 

103/02/10

07:00 

南港

區隊

103/02/18

07:36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 

新北市板橋

區民有街９

６之*號 

車主

領回

JCN103

020004 

EA17CR10

3020003 
Z5-2321 0 

4A31B0293

72 
汽車 中華 淺綠

信義區和平

東 路 ３ 段

435 巷 1 號

103/02/10

10:59 

信義

區隊

103/02/18

11: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花*語有

限公司 

臺北市中山

區中山北路

三段５１之

*號一樓 

 

JCN103

020005 

EA14CS10

3020018 
Z5-8543 0 RV241315 汽車 福斯 白色

內湖區民權

東路６段 56

巷潭美段 2

小段 

103/02/14

16:05 

內湖

區隊

103/02/21

08:0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梅*維 

新北市汐止

區汐萬路一

段３３３巷

*號 

車主

領回

JCN103

020006 

EA14CS10

3020019 
BK-9400 0 

WVWZZZ1GZ

LW230211 
汽車 福斯 白色

內湖區民權

東路６段 56

巷潭美段 2

小段 

103/02/14

16:10 

內湖

區隊

103/02/21

08:0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梅*維 

新北市汐止

區汐萬路一

段３３３巷

*號 

車主

領回

JCN103

020007 

EA14CS10

3020012 
5702-ZU 0 

2FMZA51U5

WBC60268 
汽車 福特 銀色

內湖區行善

路 181 巷底

號 

103/02/14

15:10 

內湖

區隊

103/02/21

10:51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趙*玉 

新北市林口

區文化二路

一段68巷2*

號 6 樓 

車主

領回

JCN103

020008 

EA14CS10

3020021 
BF-8981 0 

XAE92E2KZ

040249 
汽車 豐田 淺綠

內湖區民權

東路６段 56

巷潭美段 2

小段 

103/02/14

16:20 

內湖

區隊

103/02/21

10:2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駱*榮 

嘉義縣朴子

市山通路*號

之 26 

車主

領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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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CN103

020009 

EA14CS10

3020013 
8481-EX 0 4A8689058 汽車 豐田 紅色

內湖區新明

路 426 巷 16

號（對面）

103/02/14

15:30 

內湖

區隊

103/02/24

08:49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温*山 

新北市樹林

區樹新路２

１９巷１*

號二樓 

 

JCN103

020010 

EA14CS10

3020022 
3836-K7 0 W2500056X 汽車 福特 銀色

內湖區潭美

街過麥帥一

橋堤頂大道

路邊 

103/02/15

11:01 

內湖

區隊

103/02/24

08:3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林*通 

台北市文山

區萬年里羅

斯福路 5 段

212 巷 2*號 

車主

領回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處理查報拖吊無牌廢棄機車公告一覽表 

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N103

020116 

EA17MS10

3020009 
QKI-528 0 

GR1B-

322723 
機車 光陽 黑色

信義區吳興

街 583 巷

109 號旁 

103/02/13

06:42 

信義

區隊

103/02/20

08:57 

金協連環

保工程
簡*齡 

宜蘭縣壯圍

鄉土圍路３

０－*號 

 

JMN103

020117 

EA02MS10

3020006 
DUT-969 0 

5CR-

220608 
機車 山葉 黑色

大安區羅斯

福 路 ３ 段

283 巷 19 弄

2 號旁轉角

103/02/12

07:30 

大安

區隊

103/02/20

08:16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李*崙 

台北市內湖

區內湖路三

段６０巷１

０弄*號四樓 

 

JMN103

020118 

EA02MS10

3020007 
AOK-566 0 D3004312 機車 鈴木 藍色

大安區新生

南 路 １ 段

165 巷 15 號

對面 

103/02/12

09:39 

大安

區隊

103/02/20

08:03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黃*祥 

台北市大安

區復興南路

一段１０７

巷５弄１*號 

 

JMN103

020119 

EA01MS10

3020014 
CTT-518 0 KN274895 機車 三陽 紅色

松山區濱江

街 888 號之

1（對面 CT

T-518） 

103/02/14

17:00 

松山

區隊

103/02/21

09:2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邱*祥 

臺北市北投

區光明路１

６*號三樓 

 

JMN103

020120 

EA01MS10

3020017 
WDJ-892 0 FK231882 機車 三陽 紅色

松山區濱江

街 888 號之

1（對面 WD

J-892） 

103/02/14

17:05 

松山

區隊

103/02/21

09:1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呂*煥 

臺北市松山

區八德路２

段３４６巷

９弄１*號

２Ｆ 

 

JMN103

020121 

EA01MS10

3020018 
RYK-520 0 EU048510 機車 三陽 黑色

松山區濱江

街 888 號之

1（對面 RY

K-520） 

103/02/14

17:07 

松山

區隊

103/02/21

09:1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修 

新北市永和

區永利路２

*號３樓 

 

JMN103

020122 

EA14MS10

3020010 
WUC-208 0 

SB10BC-

142578 
機車 光陽 紫銀

內湖區康寧

路３段 217

巷 12 號 

103/02/14

14:20 

內湖

區隊

103/02/21

07:4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林*秀琴 

宜蘭縣宜蘭

市環市東路

二段７４*號 

 

JMN103

020123 

EA01MS10

3020016 
FRR-663 0 

GY6D-

767145 
機車 光陽 黑色

松山區濱江

街 888 號之

1（對面 FR

R-663） 

103/02/14

17:03 

松山

區隊

103/02/21

09:1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森*印刷

品行 

台北市中正

區和平西路

２段７０巷

８弄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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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N103

020124 

EA13MS10

3020007 
CFE-635 0 FG404089 機車 三陽 黑藍

南港區興南

街64巷6弄

7 號前 

103/02/14

07:00 

南港

區隊

103/02/21

07:2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許*豪 

臺北市松山

區光復南路

４５巷２*號

七樓 

 

JMN103

020125 

EA14MS10

3020011 
DTD-925 0 RL121573 機車 三陽 銀黑

內湖區康寧

路３段 189

巷 21 弄 18

號 

103/02/14

14:20 

內湖

區隊

103/02/21

08: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黃*生 

臺北市內湖

區康寧路三

段１８９巷

２１弄１*號

一樓 

 

JMN103

020126 

EA14MS10

3020009 
ASG-012 0 

4TF-

023415 
機車 山葉 紅色

內湖區五分

街31號對面

103/02/13

15:00 

內湖

區隊

103/02/21

07: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麗雲 

台北市內湖

區民權東路

六段２８０

巷８*號四樓 

 

JMN103

020127 

EA01MS10

3020015 
AWJ-880 0 HG100167 機車 三陽 紅色

松山區濱江

街 888 號之

1（對面 AW

J-880） 

103/02/14

17:02 

松山

區隊

103/02/21

09:2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江*文 

臺北市內湖

區成功路二

段３１２巷

５*號二樓 

 

JMN103

020128 

EA01MS10

3020006 
GYG-823 0 

4VP-

109486 
機車 山葉 白色

松山區吉祥

路南京東路

口一之軒圍

牆旁停車格

103/02/15

07:10 

松山

區隊

103/02/24

09:14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韓*華 

新北市淡水

區水碓２７

巷１*號 

 

JMN103

020129 

EA01MS10

3020008 
OSO-782 0 RB028916 機車 三陽 黑色

松山區民生

東 路 ５ 段

243 號之 1

103/02/15

07:40 

松山

區隊

103/02/24

09: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潘*翔 

臺北市松山

區新東街３

０巷４*號

七樓之１ 

 

JMN103

020130 

EA10MS10

3020022 
XZX-130 0 

SG20AA-

142045 
機車 光陽 銀色

中山區天津

街 31 號 

103/02/14

13:50 

中山

區隊

103/02/24

08:5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顏*峻 

高雄市前鎮

區民壽街 49

巷 2*號 

 

JMN103

020131 

EA11MS10

3020003 
KEA-802 0 

SD25AG-

101293 
機車 光陽 黑色

文山區下崙

路24號對面

路燈桿旁 

103/02/17

15:52 

文山

區隊

103/02/25

10:4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吳*倫 

新北市新店

區二十張路

25 巷 18 弄*

號 3 樓 

 

JMN103

020132 

EA11MS10

3020002 
DWF-817 0 

GR1B6-

100172 
機車 光陽 黑色

文山區興隆

路４段 197

號旁 

103/02/17

15:46 

文山

區隊

103/02/25

10: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鄧*敏 

臺北市文山

區興隆路 4

段18*號2樓 

 

JMN103

020133 

EA17MS10

3020011 
GFS-633 0 

SB25AA-

201655 
機車 光陽 黑色

信義區林口

街 106 號 

103/02/17

08:50 

信義

區隊

103/02/25

10:0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蔡*美 

台北市士林

區天母北路

２*號 

 

JMN103

020134 

EA11MS10

3020005 
BAF-562 0 KK042686 機車 三陽 藍色

文山區興隆

路２段 237

號右側人行

道上 

103/02/18

08:54 

文山

區隊

103/02/25

11: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容 

台北市文山

區興隆路二

段 203 巷 7*

號 8 樓 

 

JMN103

020135 

EA02MS10

3020010 
DOH-275 0 ET663625 機車 三陽 淺綠

大安區信義

路４段30巷

23 號 

103/02/18

14:49 

大安

區隊

103/02/25

08:4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楊*德 

臺北市大安

區信義路四

段３０巷３

６弄４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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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N103

020136 

EA02MS10

3020012 
005-ESM 0 

SP20FB-

114902 
機車 光陽 銀色

大安區大安

路１段 209

號四維路 52

巷口 

103/02/18

15:04 

大安

區隊

103/02/25

08:5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何*銘 

臺北市松山

區南京東路

五段２５１

巷２４弄１

*號七樓 

 

JMN103

020137 

EA02MS10

3020008 
MER-926 0 

DH2100008

5 
機車 鈴木 銀色

大安區復興

南 路 １ 段

219 巷 10 號

（旁） 

103/02/17

08:00 

大安

區隊

103/02/25

07:5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杜*洋 

宜蘭縣五結

鄉中正路一

段篤行三村

１*號 

 

JMN103

020138 

EA02MS10

3020009 
CQT-225 0 RB093270 機車 三陽 紅色

大安區復興

南路１段 89

號 

103/02/17

08:00 

大安

區隊

103/02/25

07:4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邱*薏 

臺北市士林

區德行東路

３３２巷*號

二樓 

 

JMN103

020139 

EA01MS10

3020013 
QTQ-527 0 

4JM-

220493 
機車 山葉 白色

松山區南京

東 路 ４ 段

133 巷口近

131 號 7-11

店後面 

103/02/18

10:45 

松山

區隊

103/02/25

10:1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高*玲 

臺北市中山

區明水路４

２*號三樓 

 

JMN103

020140 

EA10MI10

3020023 
CDN-240 0 

GY6D-

794490 
機車 光陽 黑色

中山區吉林

路 456 巷 26

號前 

103/02/17

09:17 

中山

區隊

103/02/25

09: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簡*忠 

臺北市中山

區 吉 林 路

456 巷 2*號 

 

JMN103

020141 

EA10MR10

3020026 
SCD-163 0 

4JL-

004980 
機車 山葉 藍色

中山區明水

路 672 巷 29

號 

103/02/18

15:39 

中山

區隊

103/02/25

09:1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妤 

苗栗縣苑裡

鎮建國路 3*

號 

 

JMN103

020142 

EA09MR10

3020009 
ECV-842 0 

4DY-

018406 
機車 山葉 淺藍

大同區承德

路３段 283

巷 12 號 

103/02/17

09:11 

大同

區隊

103/02/25

07:4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游*齡 

臺北市大安

區忠孝東路

3 段 27*號 4

樓 

 

JMN103

020143 

EA09MS10

3020011 
DMR-963 0 FK248172 機車 三陽 藍色

大同區環河

北 路 １ 段

297 號 

103/02/18

08:32 

大同

區隊

103/02/25

07:2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鄭*珍 

臺北市大同

區迪化街 1

段224巷*號 

 

JMN103

020144 

EA09MS10

3020010 
AQE-170 0 

4HP-

325113 
機車 山葉 銀色

大同區重慶

北 路 ３ 段

335 巷 56 號

（對面） 

103/02/17

09:48 

大同

區隊

103/02/25

07: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洪* 

基隆市信義

區信二路 6*

號 

 

JMN103

020145 

EA13MS10

3020010 
OYJ-165 0 

SD25EF-

102673 
機車 光陽 銀色

南港區南港

路２段86巷

8 弄 16 號對

面巷道內 

103/02/18

07:00 

南港

區隊

103/02/25

14: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江*蘭 

臺北市松山

區民生東路

四段８０巷

１１弄*號 

 

JMN103

020146 

EA13MS10

3020008 
UGB-575 0 

SD10AA-

141207 
機車 光陽 藍色

南港區經貿

二路 157 巷

口人行道上

103/02/18

07:00 

南港

區隊

103/02/25

13:5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凌*祥 

臺北市南港

區研究院路

二段３４巷

*號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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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內 

編號 
查報編號 

車牌 

號碼 

車牌

面數 
引擎號碼 車種 廠牌 顏色 拖吊地址 查報時間

查報

單位
拖吊時間 拖吊單位 車主姓名 車籍地址 備註

JMN103

020147 

EA14MS10

3020023 
RG5-317 0 

5FP-

244627 
機車 山葉 黑色

內湖區成功

路４段 324

巷 3 弄 1 號

103/02/16

15:52 

內湖

區隊

103/02/25

13:0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李*篤 

桃園縣八德

市龍宮街３

３巷３*號 

 

JMN103

020148 

EA14MS10

3020030 
ALD-991 0 FG330920 機車 三陽 墨綠

內湖區文德

路 208 巷 60

號旁巷子機

車停車格 

103/02/17

15:14 

內湖

區隊

103/02/25

12:3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智*冷凍

空調工程

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

區陽光街６

８巷１５１

弄*號 

 

JMN103

020149 

EA10MS10

3020027 
MCI-702 0 

4TE-

501257 
機車 山葉 紫銀

中山區龍江

路 295 巷 7

號前 

103/02/19

10:00 

中山

區隊

103/02/26

10:5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燕* 

臺北市中山

區民權東路

3 段 1*號 12

樓 

 

JMN103

020150 

EA15MI10

3020015 
AUJ-851 0 RR002047 機車 三陽 藍色

士林區中正

路 387 號 

103/02/17

16:27 

士林

區隊

103/02/26

09:58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林*超 

臺南市南區

中華南路一

段１２５巷

１５弄１*號 

 

JMN103

020151 

EA15MS10

3020013 
918-QCR 0 

4DY-

056806 
機車 山葉 藍紫

士林區後港

街 181 巷號

103/02/17

10:02 

士林

區隊

103/02/26

10:27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翰 

臺北市信義

區基隆路二

段７９巷３

３弄*號二樓 

 

JMN103

020152 

EA15MS10

3020016 
QQV-652 0 GG115997 機車 三陽 黑色

士林區文林

路 714 巷 11

號 

103/02/18

08:05 

士林

區隊

103/02/26

09:50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張*文福 

新北市中和

區光華街４

０之*號 

 

JMN103

020153 

EA15MS10

3020017 
HCT-941 0 

ST25BA-

214201 
機車 光陽 墨綠

士林區福華

路 165 巷 5

號 

103/02/18

08:15 

士林

區隊

103/02/26

09:4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弘*旅行

社有限公

司 

台北市大同

區長安西路

６*號二樓 

 

JMN103

020154 

EA15MS10

3020018 
EHR-157 0 DA070045 機車 三陽 灰色

士林區福華

路 165 巷 3

號 

103/02/18

08:20 

士林

區隊

103/02/26

09:4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陳*哲 

臺北市士林

區蘭雅里士

東路４６巷*

號五樓 

 

JMN103

020155 

EA16MR10

3020009 
ATR-421 0 EH273465 機車 三陽 黑色

北投區石牌

路１段 200

號石牌站 1

號出口對面

停機車格地

方 

103/02/19

10:45 

北投

區隊

103/02/26

08:57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張*哲 

台北市士林

區芝玉路ㄧ

段２１０之*

號三樓 

 

JMN103

020156 

EA15MS10

3020019 
DGW-956 0 

3XY-

267997 
機車 山葉 黑色

士林區士東

路 120 巷 20

弄 1 號對面

103/02/18

14:00 

士林

區隊

103/02/26

09:02 

金協連環

保工程

永*廣告

事業有限

公司 

台北市大同

區承德路三

段２９*號三

樓 

 

JMN103

020157 

EA16MI10

3020010 
BQB-787 0 KN234226 機車 三陽 紅色

北投區中央

北 路 ３ 段

148 巷 3 號

前 

103/02/19

14:00 

北投

區隊

103/02/26

07:55 

金協連環

保工程
宋*喜 

台北市北投

區中央北路

三段 148 巷

5 弄 1*號 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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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停字第 10334813000 號 

主  旨：公告招領「違規被拖吊逾期未領回或車主行方不明車輛」一批。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78 條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5 條之 3。 

公告事項：  

一、公告期間：3個月（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二、車主行方不明車輛一批（機車 2 輛），詳如附件清冊所列，請各權利

關係人自公告日起 3 個月內攜帶國民身分證、私章及該車有關證件，

逕至本局所屬公有濱江第二放置場（電話：2760-1244，地址：臺北

市松山區濱江街 888-1 號對面）依規定繳納拖吊移置費及保管費後

領取車輛，逾期仍未領回者，即依法公告拍賣。 

 

局長 王 聲 威 

停車管理工程處

處         長 張哲揚 決行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公告逾期未領或車主行方不明 

之違規被拖吊機車清冊 

編

號 
廠牌 

車身 

顏色 

引擎 

號碼 

保管 

單號 

拖吊 

日期 
拖吊地點 

備

註

1 光陽 白 SB10AJ-202083 976810 103/2/26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239號前 

2 山葉 白 引擎號碼磨除 977359 103/4/1 臺北市大安區基隆路2段 232 號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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